B01佛光大學教師資格送審基本資料查核表
1、 基本資料表
說明：所有日期請以「民國」填入。

	姓名
	

	學院/學系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 月    日

	到校年月
	年    月    日
	任現職年月
	年    月    日

	現任職級
	□專任助理教授   □專任講師  □專案教師
□兼任助理教授   □兼任講師

	任教科目
	

	擬送審職級
	□講師    □助理教授

	論文名稱
	碩士論文:

碩士論文指導教授:

	
	博士論文:

博士論文指導教授:

	本次送審學位著作別
	□碩士論文     □博士論文

	代表著作中文摘要

	


2、 基本資格檢查表(符合項目請打勾)

(一) 教師年資規定□新聘專任及專案教師未具有教師資格者。
□兼任教師服務四學期，現仍續聘中。
□兼任教師服務滿二學期(連續)以上仍續聘，屬本校簽訂產學合作機構指派人員，於合約存續期間兼任教師者。
(二)送審學歷查核
1、學位類別：

□國內學位(免填以下6項)

□國外學位(請續填以下項目)             

□歐洲藝術文憑(請續填以下項目)

2、畢業學校為□教育部參考名冊所列 □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

3、入學資格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符？ □是 □否

4、所修課程學分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近？□是 □否

（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

5、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限□碩士　　　天□博士　　　天□藝術文憑　　　天

6、文件是否已辦理驗證？  □是     □否

7、是否為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7條第2項公告之13個國家學歷？

□是   □否（□已向駐外單位辦理查證 □未辦理查證）
(三)繳交文件
□(一)國內╱國外學校畢業證書、學位證書或文憑影本

□(二)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

□(三)學位論文及(或)個人其他學術、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三份
□(四)聘書影本
□新聘專任及專案教師現職聘書。
□兼任教師提供本校服務四學期聘書及現職聘書。
□兼任教師提供本校服務二學期聘書及現職聘書、產學合作合約。
□其他相關證明。
□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
※如以國外學位送審者，另須繳交下列文件：
□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
□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
□個人入出境紀錄
□其他（必要時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，如行事曆或其他資料。請說明）
(四)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

請登入「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」網址: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，

第一次登入需先註冊，操作說明請見附件『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操作說明』。

填列完成後選擇「列印外審用履歷表」即產生pdf檔，並列印一份。
□完成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」線上列印並提供pdf檔，如附件。

□送審著作已使用「論文比對系統」，並已提供「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」
□送審著作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(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2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四點第三項第2款規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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